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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农业与林业（农林水利）局，市农业机械监理所：
为做好我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形成运行规范、管理科学、有效监督、高效服务的工作机制，根据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17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财发〔2017〕11号）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我局制定了《厦门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农业局
　　　　　　　　　　　　　　　　　　　　　　　　　　　　　　　　　2018年1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形成运行规范、管理科学、有效监督、高效服务的工作机制，根据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17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财发〔2017〕11号）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范围内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农机购置产品，按照本办法实施核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核验，是指购机者申请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时，对其购置产品及相关申请材料的审核检验。
第四条　区级农机管理部门负责核验工作。
第五条　购机者购买农机产品后，自愿向所在区农机管理部门提出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并提供：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银行卡（存折），以及区级农机购置补贴年度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区农机管理部门受理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后，应及时组织工作人员对购机者及其所购农机产品进行核验。购机者应按照农机管理部门的要求，将农机产品运送至指定地点进行核验，如无法移动等原因不能带机申请的，申请者可预约农机部门上门核实。
第七条　核验按照下列方式进行：
（一）察看。察看购机者、购置产品的外观、铭牌、发动机号、产品车架号、购置发票的相互一致性和完整性。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还应包括牌证信息等材料。
（二）审核。审核购机者出示的身份证明、购置产品、购置发票的规范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区级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其他材料。
（三）采录。对单机补贴总额5000元（含5000元，下同）以上机具和烘干机、简易保鲜储藏设备等安装类的产品，可通过拍照等方式采录产品的铭牌等产品信息。已办理注册登记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可直接采用农机监理机构注册登记的相关信息。并通过购机者与购置产品同框拍照等方式采录购置产品的真实情况。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方可通过核验：
（一）购机者身份证明、购置产品、购置发票规范、完整、一致；
（二）产品的外观、铭牌、发动机号、产品车架号、产品合格证、购置发票内容相互一致并完整；
（三）购机者身份、购置产品、购置数量等符合本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当年度本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规定。
第九条　核验人员对购机者所购机具的配置参数存在疑问的，可以要求该产品的产销企业作出书面说明。发现重大问题的应及时报告市农机管理部门，由市农机管理部门发函至该产品原鉴定部门了解情况，或者报告省农机鉴定推广站进行重新测量鉴定。
第十条　区农机管理部门要做到购机必验，对以下补贴农机产品要重点核验：
（一）单机补贴总额5000元以上的机具；
（二）曾被投诉举报或者出现过违规情况的农机产品；
（三）烘干机、简易保鲜储藏设备等安装类设备和其他需要重点监督管理的农机产品。
第十一条　核验产品时，核验人员不得少于2人。
第十二条　核验完成后，核验人员应当在核验单上写明核验意见和签署姓名并注明日期。
第十三条　对不符合国家和本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定的农机产品，不予通过核验，购机者不能享受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扶持。
第十四条　农机产品通过核验后，区农机管理部门应在区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或农机购置补贴服务窗口醒目位置分批公示补贴受益对象信息。经公示无异议的，由农机管理部门及时整理好补贴对象发放资料报财政部门审核。经公示有异议的，农机管理部门要及时进行调查，经确认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取消补贴资格。
第十五条　下列核验材料，应当及时归档：
（一）购机者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购置产品的发票复印件；
（三）单机补贴总额5000元以上和烘干机、简易保鲜储藏设备等安装类产品铭牌的图像照片，已办理牌证登记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业务流程记录单”复印件，以及购机者与购置产品同框拍照的照片。
（四）核验单；
（五）区级农机购置补贴年度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和业务培训，增强法制观念和责任意识，提高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农业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农业局　　　　2018年1月29日印发



